
內政部都市更新委外規劃與關聯性公共工程經費補助及執

行管考要點 
中華民國111年11月29日台內營字第1110820091號函修正 

 

一、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對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機關（構）辦

理都市更新委外規劃及關聯性公共工程經費之補助、管考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計畫補助依據：行政院核定都市更新中長程計畫與重大都市更新政策及計畫。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機關（構）。 

 

四、本要點執行機關為本部營建署。 

 

五、補助項目、期程及額度： 

（一）都市更新整體計畫： 

1. 計畫範圍應至少含一個具示範效果之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地區或鄉鎮市區，

且計畫成果應含劃定更新地區及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2. 每案計畫期程以本部核定之年期為限，最長不得超過四年。 

3. 每案補助額度以不超過新臺幣七百萬元為原則。但有特殊需求者，經執

行機關召開審查會議通過並報請本部核定後，不在此限。 

（二）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個案規劃： 

1. 本補助項目分為先期規劃計畫及公開評選計畫二類： 

（1） 先期規劃計畫：應含先期規劃及都市更新計畫。如申請計畫涉及依

都市更新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後段辦理之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計畫者

得併同申請補助。 

（2） 公開評選計畫。 

2. 每案計畫期程以本部核定之年期為限，最長不得超過四年。 

3. 各計畫補助額度規定如附件一。 

（三）政府推動都市更新專案辦公室 

1. 本補助項目之補助對象僅限直轄市、縣（市）政府。 

2. 專案辦公室應以辦理都市更新為主並含研擬全直轄市、縣（市）都市更

新政策、新訂或修正都市更新法令及擬訂都市更新專責單位或法人機構

設置計畫等工作項目。其補助範圍包含人力及租賃辦公室等相關需求。 

3. 每案計畫期程以本部核定之年期為限，最長不得超過三年。 

4. 每案補助額度不超過新臺幣七百五十萬元。 

（四）都市更新地區關聯性公共工程： 

1. 以實施政府主導都市更新事業而需興修之周邊重要公共設施為限。土地

取得及維護費用不予補助。 

2. 補助額度及計畫期程應由執行機關辦理現勘並提報本部都市更新推動小

組審查後，報請本部核定。 



六、申請及核定程序： 

（一）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機關（構）應於執行機關每年公告受

理期間內，依公告可申請補助項目，將申請補助計畫之工作計畫書及

附件函送執行機關。 

（二）申請補助計畫由執行機關召開審查會議，並將審查結果及建議補助額

度報請本部核定。 

 

七、申請補助計畫之總費用超過執行機關年度編列預算時，優先補助順序： 

（一）經行政院或本部指示優先辦理者。 

（二）完成都市更新先期規劃計畫，且經本部都市更新推動小組確認開發策略者。 

（三）都市更新事業由主管機關自行實施者。 

 

八、申請補助應檢附之工作計畫書，其內容應含下列事項： 

（一）都市更新整體計畫：案名、計畫緣起、位置及範圍、現況概述、預定

委託辦理項目及期程、人力資源分配、預期成果、經費概估（計畫總經

費、補助比例與配合款比例、契約分期、付款條件及期程規劃）。 

（二）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個案規劃：案名、計畫緣起、位置及範圍 

（位置、面積及都市計畫情形）、土地權屬情況、現況使用情形、預定

委託辦理項目及期程、預期成果、經費概估（計畫總經費、補助比例

與配合款比例、契約分期、付款條件及期程規劃）。 

（三）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專案辦公室:案名、辦理緣起、預定委託辦理項目及

期程、人力資源分配、預期成果、經費概估（計畫總經費、補助比例

與配合款比例、契約分期、付款條件及期程規劃）。 

（四）都市更新地區關聯性公共工程：工程案名、敘明已辦理政府主導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案名及本工程與該計畫之關聯性、位置及範圍（位置、

面積及都市計畫情形並套繪於上開政府主導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圖

內）、經費概估（預定辦理項目及經費估算）、計畫緣起、土地權屬情況、

現況使用情形、預定辦理項目及期程。 

 

九、受補助計畫實施規定： 

（一）受補助機關（構）應於執行機關審查會議紀錄發文日次日起一個月內，

依審查意見及結論修正工作計畫書報請本部核定。 

（二）受補助計畫應於工作計畫書報經本部核定後四個月內完成簽訂契約。

如有特殊情形，應報經執行機關同意後始得展延展延期間最長為二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逾期未完成簽訂契約者原核定補助失其效力。 

（三）前款契約之內容應含本部核定之辦理項目。 

（四）受補助計畫均應提報本部都市更新工作小組審查，並報經本部都市更

新推動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辦理結案。 

（五）受補助計畫有逾計畫期程未能結案時，應敘明理由及檢附相關文件報

經執行機關同意後始得展延，展延期間最長為二年。但涉及都市計畫

相關事項者，得報執行機關專案展延，不受展延期間之限制。 

 



十、直轄市、縣（市）政府及中央機關構）配合款規定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 

1. 補助款應納入直轄市、縣（市）政府年度預算並專款專用，依地方財政

分級編列配合款。 

2. 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並依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財力級次第一級至第五級，地方配合款比例分別為百分之五十、百

分之三十五、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 

（二）中央機關構配合款比例為百分之五十。 

 

十一、經費撥付及核銷規定： 

（一）計畫補助經費以實際發生權責數（即合約總金額）乘以各受補助機關

最高補助比例計之，並以核定補助金額為上限。 

（二）都市更新整體計畫、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個案規劃及政府推動都市更新

專案辦公室補助經費撥款方式： 

1. 除受補助計畫另有規範並經本部核定外，應分二期請撥經費：第一

期補助款項為實際發生權責數之百分之五十，於核定補助計畫發生

權責（簽訂契約）後一個月內請款；第二期補助款項為實際發生權

責數之百分之五十，於進度達百分之七十時請款。請款應檢送下列

文件報執行機關申請： 

（1） 第一期經費： 

甲、請款明細表。 

乙、進度表。 

丙、委託契約書副本。 

丁、請款收據。 

戊、納入預算證明文件。 

（2） 第二期經費： 

甲、請款明細表。 

乙、進度表及足資證明之文件。 

丙、請款收據。 

丁、納入預算證明文件。 

2. 受補助計畫自訂請撥經費期數及各期請撥比例並經本部核定者，請

款應檢送下列文件報執行機關申請： 

（1） 請款明細表。 

（2） 委託契約書副本（僅第一期需檢送）。 

（3） 進度表及足資證明之文件。 

（4） 請款收據。 

（5） 納入預算證明文件。 

（三）都市更新地區關聯性公共工程計畫補助經費撥款方式： 

1. 除受補助計畫另有規範並經本部核定外，應分三期請撥經費：第一

期補助款項為實際發生權責數之百分之五十，於規劃或工程發包簽

約後一個月內請款；第二期補助款項為實際發生權責數之百分之三

十，於進度達百分之五十時請款；第三期補助款項為實際發生權責



數之百分之二十，於進度達百分之百時請款。請款應檢送下列文件

報執行機關申請： 

（1） 第一期經費： 

甲、請款明細表。 

乙、進度表。 

丙、規劃或工程合約書副本。 

丁、請款收據。 

戊、納入預算證明文件。 

（2） 第二期經費： 

甲、請款明細表。 

乙、進度表及足資證明之文件。 

丙、請款收據。 

丁、納入預算證明文件。 

（3） 第三期經費： 

甲、請款明細表。 

乙、工程完工證明（規劃設計類免附）。 

丙、進度表及足資證明之文件。 

丁、請款收據。 

戊、納入預算證明文件。 

2. 受補助計畫自訂請撥經費期數及各期請撥比例並經本部核定者，請

款應檢送下列文件報執行機關申請： 

（1） 請款明細表。 

（2） 規劃或工程合約書副本（僅第一期需檢送）。 

（3） 進度表及足資證明之文件。 

（4） 請款收據。 

（5） 納入預算證明文件。 

3. 個案計畫因工程計畫龐大者，除依本要點核定之補助項目外，並得

就其他施作項目申請其他中央機關補助，依本要點補助部分應依據

實際工程進度及契約分期付款需求，辦理經費撥付。請款應檢送下

列文件報執行機關申請： 

（1） 請款明細表。 

（2） 規劃或工程合約書副本（僅第一期需檢送）。 

（3） 進度表及足資證明之文件。 

（4） 請款收據。 

（5） 納入預算證明文件。 

（四）請款文件格式： 

1. 請款明細表格式如附件二。 

2. 進度表格式如附件三。 

（五）受補助機關（構）應於支用經費後函報執行機關備查。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檢送經費核銷明細表（格式如附件四）。 

2. 中央機關（構）應檢送原始憑證，辦理核銷轉正。 

（六）受補助計畫於決算後一個月內，應檢送總經費執行情形表（格式如附



件五）及執行成果報告（工程類應含工程前、中、後照片），函送執

行機關備查並依本部補助比例繳回賸餘款及違約金等，逾期提報或未

依限繳回賸餘款及違約金等者，列入爾後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 

（七）納入預算證明文件：納入預算證明及預算書影本加蓋關防或議會同意

墊付函或超支併決算證明文件，中央機關（構）免附。 

 

十二、執行之管考及輔導規定： 

（一）受補助機關（構）應配合執行機關，自計畫核定後執行機關召開計畫

執行檢討會議前，確實填報各計畫補助經費執行進度表(格式如附件

六)，並出席執行機關召開之計畫執行檢討會議。 

（二）為掌握計畫進度及品質，執行機關得於執行期間進行訪視、輔導、訓練、

查核或評鑑，受補助機關應配合辦理及提供所需資料。 

 

十三、獎懲規定： 

（一）受補助計畫當年度執行情形符合核定工作計畫書之計畫期程，及受補助

機關（構）於當年度計畫執行檢討會議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執

行機關得函請受補助機關對辦理有功人員予以敘獎。 

（二）受補助計畫當年度執行情形未符合核定工作計畫書之計畫期程，及受

補助機關（構）於當年度計畫執行檢討會議未出席次數達二次以上者，

執行機關得函請受補助機關對人員予以懲處及加強督促，並列入爾後

審核補助之重要參考。十四、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未依本要點規定辦理、非於執行機關公告受理期間提出申請或於本部核定

補助前已簽訂契約者，不予受理。 

（二）受補助機關（構）應本於權責，先行查核有無重複向其他中央機關申

請補助之情事，除有第十一點第三款第三目因工程計畫龐大之特殊情

形，經本部及其他中央機關分別核予不同項目補助外，不得重複申請

補助。經核定補助之計畫經查證有重複接受不同機關補助之情事者，除撤

銷該項計畫之補助，及追繳回已撥款項外，並停止受理申請二年。 

 

十四、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未依本要點規定辦理、非於執行機關公告受理期間提出申請或於本部

核定補助前已簽訂契約者，不予受理。 

（二）受補助機關（構）應本於權責，先行查核有無重複向其他中央機關申

請補助之情事，除有第十一點第三款第三目因工程計畫龐大之特殊情

形，經本部及其他中央機關分別核予不同項目補助外，不得重複申請

補助。經核定補助之計畫經查證有重複接受不同機關補助之情事者，

除撤銷該項計畫之補助，及追繳回已撥款項外，並停止受理申請二年。 



附件一 

政府主導都市更新個案規劃補助額度上限表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面積單位：公頃 

          計畫面積( X )            

補助項目 
x≦一 一<x≦五 五<x≦十 十<x≦十五 十五<x≦二十 二十<x 

先期規劃計畫(含訂定或變更

都市更新計畫) 
三百萬 四百萬 四百六十萬 五百萬 五百五十萬 六百萬 

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計畫 一百四十萬 一百九十萬 二百四十萬 二百六十萬 二百九十萬 三百十萬 

公開評選計畫 二百四十萬 二百六十萬 二百九十萬 三百十萬 三百四十萬 三百六十萬 

說明： 

一、 因產權複雜、涉及機關協調或工程介面多等個案因素需增加經費者，請敘明理由。 

二、 如公開評選計畫採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先行審定再公開評選之案件，建議申請中央都市更新基金

投資。 

 



編號 計畫名稱

核定

補助款

A

配合款

B

計畫

經費

(C=A+B)

實際發生

權責數

(D)≦C

第○期款

(E=D*中央

負擔比率*

○○%)

第○期款

(E=D*中央

負擔比率*

○○%)

第○期款

(F=D*中央負

擔比率*○

○%)

實際執行數

(元)
進度說明
(含發生權責日)

執行

單位

1

2

3

4

5

註一：各項計畫之實際發生權責數(即D)以核定計畫經費為上限。

註二：各核定計畫補助經費，分兩期撥付者：第一期補助款為中央應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五十，第二期補助款為中央應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註三：各核定計畫補助經費，經本部核定分○期撥付者：第○期補助款為中央應補助金額之百分之○○、第○期補助款為中央應補助金額之百分之○○、第○期補助款為中央應

補助金額之百分之○○。

附件二                      都市更新委外規劃與關聯性公共工程計畫
○○○政府    年度第    期請款明細表(規劃類)

核定函：內政部    年    月    日台內營字第                 號函                                             單位：新臺幣   元

合　　　　計

製表：○○○(受補助單位)　                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計畫名稱

核定

補助款

A

配合款

B

計畫

經費

(C=A+B)

實際發生

權責數

(D)≦C

第○期款

(E=D*中央

負擔比率*

○○%)

第○期款

(E=D*中央

負擔比率*

○○%)

第○期款

(E=D*中央負

擔比率*○

○%)

第○期款

(G=D*中央負

擔比率*○

○%)

實際執行數

(元)
進度說明
(含發生權責日)

執行

單位

1

2

3

4

5

註一：各項計畫之實際發生權責數(即D)以核定計畫經費為上限。

註二：各核定計畫補助經費，分三期撥付者：第一期補助款為中央應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五十，第二期補助款為中央應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三十，第三期補助款為中央應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二十。

註三：各核定計畫補助經費，經本部核定分○期撥付者：第○期補助款為中央應補助金額之百分之○○、第○期補助款為中央應補助金額之百分之○○、第○期補助款為中央應補助金額之百分

之○○、第○期補助款為中央應補助金額之百分之○○。

都市更新委外規劃與關聯性公共工程計畫

○○○政府    年度第    期請款明細表(工程類)
核定函：內政部    年    月    日台內營字第                 號函                                        單位：新臺幣   元

合　　　　計

製表：○○○(受補助單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都市更新委外規劃與關聯性公共工程計畫 

○○○年度核定計畫進度表(規劃類)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縣

(市)

別 

受補助

單位 
計畫名稱 

進

度 
執行情形 

規劃設計 

○○○○ ○○○○ 
決算 

（結案） 
期初 期中 期末 

   

預

定

進

度 

預定進度累計 

百分比 
○○％ ○○％ ○○％ ○○％ ○○％ 100％ 

      日 

（日曆天或工

作天）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實

際 

進

度 

實際進度累計 

百分比 
○○％ ○○％ ○○％ ○○％ ○○％ ○○○％ 

    日 

（日曆天或工

作天）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聯絡電話： 

填表說明： 
一、請撥第一期經費應填寫預定進度欄。剩餘經費請撥時，預定進度、實際進度應全部填寫。 

二、預定進度部分：個案依工作項目內容，填寫完成日期及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預定進度百分比總進度為100％(即決算日期格)，倘個案僅涉及

規劃設計，建議期初占35％(含發包10％)、期中占20％、期末占25％、結案占20％，爰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為期初35％、期中55％、期末80

％、結案100％。 

三、實際進度部分：剩餘經費請撥，依個案依推動情形，填寫實際完成日期及實際進度累計百分比。 

四、承辦人及單位主管欄請蓋職名章。 

 

 



 

都市更新委外規劃與關聯性公共工程計畫 

○○○年度核定計畫進度表(工程類)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縣(市)別 
受補助單

位 
計畫名稱 進度 執行情形 

規劃設計 

工程發包 開工 完工 驗收 
決算 

（結案） 期初 期中 期末 

   

預

定

進

度  

預定進度累

計百分比 
○○％ ○○％ ○○％ ○○％ ○○％ ○○％ ○○％ 100％ 

日 

（日曆天或

工作天）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實

際  

進

度  

實際進度累

計百分比 
○○％ ○○％ ○○％ ○○％ ○○％ ○○％ ○○％ ○○○％ 

日 

（日曆天或

工作天）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聯絡電話： 

填表說明： 
一、請撥第一期經費應填寫預定進度欄。剩餘經費請撥時，預定進度、實際進度應全部填寫。 

二、預定進度部分：個案依工作項目內容，填寫完成日期及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預定進度百分比總進度為100％(即決算日期格)，建議規劃設計

占20％、發包占10％、開工占5％、完工占60％、驗收占3％、結案占2％，爰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為規劃設計20％、發包30％、開工35％、完

工95％、驗收98％、結案100％。 

三、實際進度部分：剩餘經費請撥，依個案依推動情形，填寫實際完成日期及實際進度累計百分比。 

四、承辦人及單位主管欄請蓋職名章。 

 



○○○年○月 單位：新臺幣   元

○○月核銷(C) 累計支用數
(D=B+C)

 -  -

 -  -

 -  -

合計  -  -
受補助單位 受補助單位 受補助單位 營建署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會)人員 複  核

課(科)長

附件四      ○○○年度內政部營建署已撥付　　　　補助款經費核銷明細表（當年度撥款類）

縣(市)別 計畫名稱

○○○年度

已撥付

中央補助款(A)

截至○○○年○

月（前一月）

累計支用數
(B)

○○○年經費支用情形
○○○年尚未核銷

數
(E=A-D)

備註

(繳回結餘數請註明)



○○○年○○月 單位：新臺幣  元

○○月核銷
累計支用數

(B)

 -

 -

 -

 -

合計  -

受補助單位 受補助單位 受補助單位 營建署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會)人員 複  核

課(科)長

○○○年度內政部營建署已撥付　　　　補助款經費核銷明細表（非當年度撥款類）

縣(市)別 計畫名稱

○○○年度已

撥付

中央補助款

截至○○○年

○○月○○日

累計支用數
(A)

轉入○○○年

度

保留(暫付)數

轉入○○○年保留(暫付)數支用情形 ○○○-○○○年

累計支用數
(C=A+B)

備註

(繳回結餘數請註明)



單位：新臺幣    元

年度別 計畫名稱 核定補助款 配合款 計畫總經費 案件決算金額(A)

營建署應負擔金

額(B=A*中央負

擔比例)

營建署實際撥付

金額(C)

應繳回結餘款

(D=C-B>0時須繳回)

合計

受補助單位 受補助單位 受補助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會)人員

課(科)長

附件五                          都市更新委外規劃與關聯性工程案件總經費執行情形表



時間

(Y/M)
金額(元)

時間

(Y/M)
金額(元)

時間

(Y/M)
金額(元)

時間

(Y/M)
金額(元)

時間

(Y/M)
金額(元)

附件六

累積請款金

額

○○○年度受補助單位請款進度

已繳回

已撥付廠商

金額

(補助款)

(截至○○

月底)

營建署已核

撥尚未支用

金額(補助

款)

○○年度○月份內政部都市更新委外規劃及關聯性公共工程補助經費執行進度表

編

號

發生權責數

(合約金額)

預計撥付廠商金額及時間(請依據契約分期撥款規定填列)

第2期
○○○年度預

計請款金額

(第○期款)/

時間

○○年第○次

檢討會議決議

第3期 第5期

○○年○月辦

理情形

○○○年度已

向營建署請款

金額

(補助款)

(截至○○月

底)

已報署核銷

金額

(補助款)

(截至○○

月底)

第4期第1期

○○○年度受補助單位執行進度

累積核銷金

額
簽約日期案    名

主

辦

機

關

縣

市

別

核定

計畫

年期

附表1-1


